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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13-00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会议于 2013

年 3月 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 3月 7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

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均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2 年监事会工作报

告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2 年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章节。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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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业绩公告，确

认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年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2年年度报告》，其摘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人民币87,046千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

币2,160,121千元,则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247,167千元，根据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8,705千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

民币2,238,462千元。 

考虑目前公司资金状况较为紧张，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保证公司技术升

级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及销售，增强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发展

能力;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以及公司的长期发展需要，建议

对公司 2012 年度利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

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一般营运资金的需求。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

该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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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 《关于续聘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境内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境外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任期自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结

束之日止。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

况决定上述审计机构 2013年度的酬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关于审议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3年度将与关联方深圳比亚迪

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戴姆勒”）及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

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程电动”）发生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

及技术开发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人民币 35,92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八、 《关于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深圳手机用锂电池项目拟缩减总投资

金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深圳锂电池项目总投资金额，

由原计划投资额 4亿元缩减至 1.81亿元，即不再继续投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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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深圳手机用锂电池项目缩减总投资金额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3月 22日 




